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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本校附屬學校及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與本校之間，藉由定期會議的討論，以增進及加強彼 

    此間的合作關係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南大學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聯席會議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

本聯席會議）。 

二、本聯席會議成員，由本校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國際長、圖書

館館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、師資培育中心主任、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，

及附屬學校校長、專業發展合作單位主管組成。 

三、本聯席會議必要時由研究發展處負責召開。會議主要目的係由本校附屬學校、專業發展合作

單位，以及本校各單位，提出彼此之合作計畫及相關建議事項，提交本聯席會議報告或討論；

並針對前次會議所提之合作計畫執行情形提出報告並進行檢核。 

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